
2016年全省城市建设工作要点

    1、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城市绿色发展现场会精神，将今年确定为城市绿色发展提质增效年，在城市之间开展“找特色、补短板，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互评互鉴活动，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2、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区域的新建道路，要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今年，全省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150公里、海绵城市示范区120平方公里，着力解决城市内涝、马路拉链等突出问题。指导十堰和武汉做好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全国试点示范。建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项目库，争取国开行、农发行的金融支持，采取竞争性评审方式，择优确定全省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3、由点及面开展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切实改善城市面貌，恢复生态，焕发生机。
    4、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平。严格绿线管制，加大社区公园、街头游园、郊野公园、绿道绿廊等建设力度，逐步实现居民出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积极指导黄石市筹办好湖北省园林博览会。
5、创新城市投融资机制。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取得实质性突破，努力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1800亿元以上。
6、鼓励绿色出行，配合省有关部门加强轨道交通等大运量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7、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大力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督促各地抓紧排查摸底建档，逐一研究制定整治方案并向社会公开，限期完成治理。全省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2%。进一步加强污水管网建设和改造，完善污水收集系统，特别是末端支管，打通污水收集最后一公里，加强生活污水截污和管网雨污分流改造。认真贯彻执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集中力量解决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污水处理厂负荷率低等问题，重点整改进水COD浓度低于150毫克/升、运行负荷率不足75%的污水处理厂。设市城市建成区完成黑臭水体排查，因地制宜制定黑臭水体整治目标、总体方案和具体工作计划。地级以上城市每季度通过“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上报本地区上季度黑臭水体整治情况。
8、配合省有关部门实施“碧水工程”行动计划。加快水功能区城市雨污分流改造和截污工程实施。在雨污合流区域，选择雨污分流、加大节流倍数、修建调蓄设施、管网修复、海绵城市建设等多重措施相结合，对合流制排水管渠进行改造，提高雨水排放能力。
9、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组织宣传和实施《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制订《湖北省城市供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湖北省城市供水合同示范文本》等配套文件。认真做好国家供水应急救援项目华中应急救援中心保养基地组建及筹措运行资金的相关工作，确保尽早启动运行。继续做好水质督查工作，按住建部要求做好县城及设市城市的水质检测和复检，继续做好网络媒体水质公告发布。继续做好全省城镇供水规范化管理考核工作，指导各地健全管理制度，提升运营管理水平。继续推进城市节水工作，落实节水设施“三同时”，组织开展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指导各地做好再生水、雨水的利用工作。
10、加强风景名胜区规范管理。积极推进《湖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立法工作，加强风景名胜区管理。抓好大洪山、隆中、九宫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督促各省级风景名胜区做好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编制和报批工作，做好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工作。加强风景名胜执法检查，强化风景名胜区规范化管理。积极支持并做好神农架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开展风景名胜区管理干部培训工作。
11、深入开展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攻坚战。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攻坚战的通知》和《省安委会关于印发〈湖北省石油天然气管道隐患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继续深入的开展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攻坚战活动，消除隐患，确保安全。全省新建城镇燃气管道300公里，城市燃气普及率达97%。
12、加强城市危桥加固改造。完成城市危桥加固改造任务，建立城市桥梁管理信息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住建部《关于加快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的通知》，督导各地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特大型桥梁、大跨度结构桥梁、特殊结构桥梁、城市高架桥梁、老旧桥梁、设计荷载等级低的桥梁等，进行一次安全检测，形成分析评估报告，对判定为危桥的，制定加固改造计划和方案，完成对危桥的加固改造任务。
    13、推进城市绿色照明改造。设市城市和县城编制完成城市绿色照明专项规划，年底前全部淘汰低效、高耗的落后成品，实现城市绿色照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市道路装灯率达到100%；道路照明主干道的亮灯率达到98%，次干道、支路的亮灯率达到96%；道路照明设施的完好率达到95%，景观照明设施的完好率应达到90%。


